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秘 级

焦作市中站区扶贫开发办公室文件
中区扶贫办〔2018〕35 号

中站区扶贫开发办公室关于

进一步做好行业扶贫项目资金、扶贫政策信息公

告公示的通知

各行业部门：

为进一步加大扶贫项目资金、扶贫政策信息公开力度，强化

扶贫资金阳光化管理，强化扶贫政宣传，根据《焦作市扶贫开发

办公室 焦作市财政局关于印发〈焦作市扶贫资金项目公告公示

实施细则〉的通知》，现就行业部门在扶贫专栏公告公示的相关

事项通知如下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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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公告公示的范围

各行业部门为如期实现脱贫目标，支持脱贫攻坚的各类优惠

政策、资金、项目（包含对个人和家庭的补助项目）实施情况，

一律实行信息公开和公告公示。

二、公告公示的原则

1.坚持主动、全面公告公示。除法律法规有禁止性规定的外，

在公开贫困户、贫困对象个人隐私信息时，选择适当的方式公开。

2.坚持真实、及时公告公示。以便于社会和群众监督为导向，

注重社会和群众关切，确保公开信息内容真实可靠，及时公告公

示，提升社会和群众参与度。

三、公告公示的内容

1.精准扶贫贷款安排使用情况。扶贫小额信贷的贷款对象、

额度、期限、利率、信用等级等情况，予以公示。享受扶贫贴息

贷款的企业、专业合作社等经营主体的名称、贷款额度、期限、

贴息规模等情况，要在实施前公示，实施后公告。

2.行业部门用于建档立卡贫困户（村）脱贫攻坚各级各类专

项资金使用情况。各相关行业部门要及时将本部门用于支持脱贫

攻坚的各级各类专项资金及对应的相关信息予以公示。

3.扶贫资金的安排使用情况。财政局负责扶贫资金安排使用

情况的公示。公示内容包括各级下达的资金总量、来源、使用原

则、分配方案、分配依据及公告公示单位（含监督电话、通讯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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址或电子邮箱）等相关信息。

4.行业部门扶贫政策类文件和政策落实情况。各相关行业部

门要及时将下发的扶贫政策类文件、政策内容以及对应的政策落

实情况予以公示。凡进行公开公示的政策类文件均报区扶贫办存

档。

四、其它

1.按照“谁分配、谁公开，谁使用，谁公开，分配到哪里、

公开到哪里”的原则。

2.各相关部门要严格按要求进行公告公示，如因本部门信息

公告公示尽责不到位，在绩效评价中失分的，将按有关规定追究

责任。

中站区扶贫开发办公室

2018 年 9月 14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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